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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AE_8C_E5_c36_51833.htm 一、关于婚姻法的名称

的体系 纵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其法律名称无论怎样

定义，一般都遵循了法律名称涵盖其所调整的全部法律关系

的命名原则，使法律名称起到了顾名思义，一目了然的效果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名称并没有囊括该法所调整的全部法律

关系，易于误解为仅调整婚姻关系，并不调整家庭关系。为

改变上述缺陷，有必要将我国婚姻法更名为“婚姻家庭法”

，使之全面、清晰、直观地再现我国婚姻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体系不够合理，内容不够全面，突出表

现在四方面：一是现行婚姻对亲属的范围、种类、亲系和亲

等没有作出规定。二是现行婚姻法关于家庭关系一章的规定

过于单薄，不利于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三

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在涉外、涉侨及涉港澳台同胞的婚姻问题

上未有明文规定。四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有关制裁条款的规

定过于简单，不利于达到制裁违法行为的目的。为改变上述

不足，建议我国婚姻法依如下增补：一是增设亲属一章，以

明确界定亲属的范围、种类及亲等，尤其要明确我国所采取

的亲等计算法的计算规则。二要增加家庭关系一章的内容。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父母子女间、祖孙间、兄妹间的权利义

务内容的规定，使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条件更加明确，更

加全面。其次，进一步完善有关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的规定

，增设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和“认领”程序，以更好地维

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再次，应明确界定继父母与继子



女间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具体条件，以促使继父母与继子女

间更充分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最后，应适当放宽收养关

系成立的必备条件，严格规定收养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以

适应收养关系发展的要求。三是要以专节的形式，增设涉外

、涉侨及涉港澳台婚姻家庭问题的规定，以解决法律冲突问

题，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要增强制裁条款的惩罚力度

，详细规定违反婚姻法的法律后果，以明确制裁条款的目的

性和适用性。 二、关于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婚姻法的

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

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为贯彻基本原则，该法还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

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为顺应婚姻家庭关系的

变化，我国婚姻法除应继续坚持上述原则及有关原则的禁止

性规定外，还应增补以下原则： 1.民主持家原则 民主持家是

指家庭成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家庭事务及家

庭冲突。禁止家庭事务独断专行，禁止以暴力手段解决家庭

冲突。设立该原则的必要性是：（1）建设文明家庭的需要。

（2）遏制家庭暴力的需要。 2.婚姻家庭受法律保护的原则 婚

姻家庭受法律保护，是指公民有依法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权

利和义务，禁止第三人以任何形式干扰、妨碍婚姻家庭的稳

定。设立该原则的必要性是：（1）有利于维护善良风格。

（2）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3）有利于制约和

限制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三、关于结婚制度 我国的结婚制度

还存在许多的缺陷和空白，需要进一步完善。 1.进一步明确

禁止结婚的疾病范围 我国婚姻法第6条在适用过程中，常因



“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范围不清，认定不

明而陷入困惑。为增强这一规定的明确性和操作性，我国婚

姻法应进一步明确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和范围，即：（1）

患麻风病、性病未经治愈者；（2）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毒携

带者；（3）丧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白痴；（4）患其

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无法治愈者。此外，为使《婚姻

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相呼应，《婚姻法》还

应明确规定：除上述禁止结婚的疾病外，对患指定传染病在

传染期内或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者以及患医学上认为不宜

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者，应当暂缓结婚。 2.确立结婚审查

期制度 确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有三：一是可以促使当事人在

审查期内对是否应该结婚做更认真要充分的考虑，避免草率

结婚；二是有利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

的条件，是否应予登记，进行充分地审查和监督，以杜绝违

法婚姻；三是可以弥补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不足。根据

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离婚登记需经过一个月

的审查期，而结婚登记则没有审查期的规定。为增加结婚登

记的慎重性，严格把好婚姻登记的质量关，对我国公民的结

婚登记设置相应的审查期是非常必要的，审查期限应以一个

月为宜。 3.设立婚前财产登记制度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上升，

公民因婚前财产认定不清而发生争执、侵犯权益、激化矛盾

的比例也在上升。为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益，避免不必要的纠

纷，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设立婚前财产登记档案，使当事人如

实填写婚前财产登记清单成为结婚登记制度中的一项必须的

法律程序，从而明确当事人婚前财产的范围、种类、数量和



性质，增强婚前财产登记的效力。 4.确立无效婚姻制度 近年

来我国的婚姻状况比较复杂，婚前试婚、非法同居等“假性

婚姻”和合法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分辨。为维护我国婚姻

家庭的稳定，减少和消灭违法婚姻，我国婚姻法应尽快设立

无效婚姻制度。 （1）无效婚姻的构成要件 无效婚姻是欠缺

法定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的违法婚姻。无效婚姻的构

成要件包括：①未达法定结婚年龄；②非自愿结婚；③已有

配偶；④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⑤患有法律

规定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⑥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

。 （2）无效婚姻的确认及宣告机构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和人

民法院共同享有确认并宣告婚姻无效之权。对办理了结婚登

记的违法婚姻，既可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其无效，又可

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无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违法婚姻，只

能由人民法院宣告无效。人民法院在行使确认婚姻无效之权

时，应根据无效婚姻的构成要件，确认并宣告当事人之间不

存在婚姻关系，避免按离婚程序处理确认婚姻无效之诉。 

（3）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人 为将违法婚姻置于全社会

的监督之下，双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监护人、利害关系人

、机关团体、群众组级、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检察机关等均

有权提出宣告无效婚姻的请求。 （4）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经确认为无效的婚姻自始不具有婚姻的效力。为保护无效婚

姻所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有关子女的抚养归属，子女的生活

费和教育费的给付问题，应适用我国婚姻法第29条和第30条

的规定。但关于无效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处理问题，则不应适

用我国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有共同

收入和共同购置的财产，应根据实际情况，按民法中有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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